遂宁市环境保护局

解除环境保护查封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环法遂解字〔2018〕001号

	四川海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：

我局于2018年 5 月 31 日对你公司作出查封决定（川环法遂查封字〔2018〕001号）。查封期限为2018年 5 月 31 日至2018年 6 月

 30 日，因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，委托第三方运维公司对你公司化学需氧量（CODCr）在线自动监测仪进行维修，经我局负责人批准，依法决定解除查封。

请你公司于2018年6月4日后凭本决定书以及《行政查封令》所载的设施、设备清单解除被查封于你公司 COD监测室 的物品，逾期未解除所造成的损失由你公司自行承担。

遂宁市环境保护局

2018年6月4日

当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执法人员及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制

